[bookmark: filename]      关于落实市财政局《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 学院各单位：
     为落实克拉玛依市财政局2016年4月7日下发的《关于开展
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》[克财发〔2016〕81号]的精神及财政部《关于开展2016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清查工作的通知》（财资〔2016〕2号）要求，为保证此次资产清查工作顺利开展，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。
一、资产清查基准日和范围
清查基准日。此次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清查工作，统一以2015年12月31日为清查基准日，资产清查范围：各单位管辖范围内的资产。
二、资产清查工作安排
1、本次清查工作按照单位自查、学院资产处核查、市财政部门组织力量进行抽查核实的顺序进行。
2、各单位自《通知》下发之日起自行组织自查工作，于2016年5月30日前结束（主要指2012年12月31日之前在账的资产）。
3、2013年1月1日-2015年12月31日范围内的资产自查工作在2016年5月10日之前结束。
清查结论与2013年-2015年资产清查相同，纸质材料应当包括经本部门（单位）负责人签字的资产清查汇总报表和资产清查工作报告等7份表格，电子材料除提供纸质材料电子版外，还应当包括本部门所属单位的（无形）资产盘点单。
三、资产清查工作要求及纪律	
1、加强领导：各单位要加强资产清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单位主管领导为第一责任人，具体工作应当分工明确、落实到人，相关工作负责人应当切实履行管理职责，资产清查结果必须真实可靠，资产清查工作必须按时完成。
2、精心组织：各部门要做好动员，认真学习有关资产清查的文件，并结合本部门、本单位的实际制定资产清查的具体实施方案，保证工作顺利完成。
3、严肃纪律:各部门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如实反映资产管理状况和存在的问题，不得瞒报虚报，若出现瞒报虚报现象，一经查出单位主管人员将承担责任。
4、资产清查数据应以资产处和财务处提供的资产报表明细为准， 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，按照此次资产清查的统一要求，对本单位资产进行清查。
2、经过清查核实后的资产，将按照统一要求建立健全账卡，完善管理信息，并按照《相关国有资产管理信息系统管理规程》规定，将相关信息录入信息系统。
4、各部门应在此次资产清查工作的基础上，建立完整资产管理制度，对资产变化情况做到及时更新，实现资产的动态管理，防止“前清后乱”和“清管两层皮”现象。
5、对于没有纳入资产管理系统的低值易耗品，各单位必须按照要求建立低值易耗品登记台账，并派专人负责管理。资产处将负责起草专项低值易耗品监管办法。加强对低值易耗品的管理。
6、各单位要保存好资产清查的原始资料，资产清查工作今后每年将按照财政局、国资委或审计的要求进行资产清查工作。同时资产处每年也将对学院各单位的资产管理情况进行清查或抽查。










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资产管理处
2016年5月3日

